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考核试卷印制管理规定
（2014年2月修订）
第一条  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为规范试卷印制组织与管理，确保课程考核正常进行，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要求，特制订本规定。
试卷印刷流程规定
第二条  教务处根据指导性教学计划和本学期开设的课程教学进度，在规定时间内（一般在考试前一个月）编制出课程考试安排，并向各院系、教师及学生公布。
第三条  各院、系、部按照教务处编制的考试安排，在各课程考试前12天完成命题工作，试卷要求备A、B卷，并按试卷印刷要求格式，打印出A、B卷各一份，考试用卷连同“试卷印刷任务单”一起送印刷厂，并登记好试卷的课程名称，课程序号，印刷份数、包数、考试时间及需要时间等。缓、补考试卷交教务处。
第四条  校印刷厂收到命题试卷后，根据试卷印刷任务单上的要求于考试前三天保质保量完成试卷的印刷工作。
第五条  考试前两天，教务秘书领取并查验考试用卷。有关院、系、部应保证课程考核正常进行。
各部门的职责规定
第六条  教务处职责
（一）课程考试前一个月编制出课程考试安排，并各向院系、教师及学生公布。
（二）对试卷的命题格式要求通知到各院、系、部，保证命题工作正常进行。
（三）为保证课程考试正常进行，教务处应及时与各院、系、部及校印刷厂联系相互沟通信息。
第七条  院、系、部职责
（一）根据考试安排，组织任课教师在该课程考试12天前按学校规定的要求完成试卷的命题工作；按时交教务秘书，并确保试卷的保密性。
（二）教务秘书应正确无误填写“试卷印刷任务单”中的考试人数、份数、包数及需要时间等项目，并在该课程考试10天前报送印刷厂。
（三）教务秘书应做好试卷的收、发登记和保管保密工作，并于考试前两天确认试卷是否已到达。
第八条  校印刷部门职责
（一）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试卷的印刷工作。
（二）对试卷印刷工作的场所、环境等应符合国家级保密要求，保证试卷印刷过程中的保密性。
（三）在试卷印制开始及印刷阶段，应有专人负责做好试卷的收、发工作，并做好试卷的保密工作。
第九条  其他因工作失职造成试卷泄密和考试无法进行，将按《上海财经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置暂行规定》作为教学事故严肃论处，并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本规定的解释权在教务处。 
